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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密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梅政办〔2020〕67 号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鼓励大学毕业

生参军入伍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鼓励大学毕业生参军入伍若干措施》已经县十七届政

府 2020 年第 21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8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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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清县关于鼓励大学毕业生参军入伍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及省委省政府、市委

市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征兵工作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县征

兵工作，鼓励广大高校毕业生参军入伍，依据《福州人民政府办

公厅印发关于鼓励大学毕业参军入伍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榕政办

〔2020〕8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订以下措施：

一、严格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

生士兵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13〕87 号）要求，每年全

县公务员（含政法干警）招录拿出 10%的岗位，用于定向招录（聘）

包括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等对象；县属企业从每年岗位招聘计划

中拿出 15%的岗位（不能以劳务派遣、临时性用工等形式代替），

用于定向招录（聘）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，定向岗位招录条件可

结合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实际情况适当放宽。

责任单位：县委组织部、县委编办、县人社局、县退役军人

事务局、县国资中心。

二、根据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学历、

专业情况，全县事业单位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专门岗位，用于定

向招聘在闽清县入伍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，其中教育、卫健系

统当年招聘计划中安排不少于 2%的岗位，其他事业单位当年招聘

计划中安排不少于 6%的岗位。报考专门岗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不

再享受事业单位笔试加分政策。凡通过享受政策待遇，已被聘为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，再次报考时，不再享受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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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事业单位加分和专门岗位招考的优惠政策。

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县教育局、县卫

健局、县属各事业单位。

三、实施大学毕业生保留编制入伍政策。鼓励公务员、事业

单位、县属企业的适龄大学毕业生（24周岁以下）保留人事关系

和编制关系入伍，在享受普通大学生参军入伍经济待遇基础上，

参照援疆干部标准给予经济补助，每年发放一次，所需经费由县

财政负担。在军队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，服现役年限计

算为工龄，退役后准许返回原工作岗位，原试用期免除；调离原

工作岗位的，不受本单位服务年限限制。服役期间获优秀士兵及

以上表彰的，公务员在编人员纳入优秀年轻干部储备库，职务优

先晋升；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在专业技术职务内晋升一级岗位细分

等级；县属企业工作人员优先提拔使用，工资向上浮动一个薪级。

责任单位：县委组织部、县委编办、县人社局、县退役军人

事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国资中心。

四、支持和鼓励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到基层工作，注重从退

役大学毕业生士兵中培养选拔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后备干部，引导

他们通过换届选举进入村“两委”班子。

责任单位：县委组织部、县民政局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。

四、在现行本科、专科毕业生入伍新兵一次性奖励金 2 万元、

1.5 万元的基础上，提高到本科毕业生 3 万元，专科毕业生 2.5

万元标准发放一次性经济奖励。公务员、事业单位、县属企业的

适龄大学毕业生（24周岁以下）保留编制入伍的参照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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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县人武部、县财政局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。

六、征兵工作纳入县效能督查范围，兵役登记、宣传发动、

体检政考等各环节工作进度，兵役征集总任务、大学生任务、大

学毕业生任务三项指标完成度，作为年度绩效考评评分依据。

责任单位：县效能办、县征兵办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。

七、以上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月 12 日印发


